高雄榮民總醫院「健康藝文展示廳」場地使用管理規定

1、 主旨：

高雄榮民總醫院開放「健康藝文展示廳」，舉辦藝文相關活動，是以塑造溫馨及美化的就醫環境，培養藝文風氣、提高藝術欣賞能力、贊助社會公益活動、增進與民眾互動交流、充分發揮展示廳功能，進而改變民眾對醫院之冰冷刻板印象為目的。

2、 申請活動內容：藝文展示、公益活動、院內醫療、學術研究、品管成果等展示及社團活動。

因本院藝文展示廳屬開放空間，為考量作品安全，藝文展示暫訂以書畫展、攝影展、大型雕塑展、盆景展為主。
3、 申請資格：

（一）藝術家本人或社團。
（二）政府立案之公益團體。

（三）本院社團。
4、 申請手續：

（1） 申請文件：需填寫院內或院外「高雄榮民總醫院健康藝文展示廳申請表」，如附件，院內申請可自總務室網站下載申請單。

（2） 申請時間：A.院外申請：舉辦活動前30日（請先電洽）

                B.院內申請：舉辦活動前15日。

（3） 送件地點：本院總務室事務組。

（4） 聯絡電話：07-3422121轉1400。

5、 收費標準：

（1） 場地：全天12000元（0800-1730），半天6000元（0800-1200或1330-1730）。

            機關、團體借用舉辦公益活動免費，但須於活動舉辦二十日前行文申請經本院同意。
（2） 會議桌、椅（一組）租借一天200元，未滿一天以一天計。

六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申請使用者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予核准，已核准者，應即停止使用：
1.違背政府法令及政策者。
2.內容有妨害社會善良風俗者。
3.內容與申請登記不符或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者。
（二）本院展場使用時間為每日8時至12時、13時30分至17時30分；展場使用時間如有特殊情形，經須本院同意者，始得延長。
（三）使用本院場地設施應注意維護，並接受本院之督導。如有毀損各項設備應負責修復或賠償；申請使用者，應於活動結束當日負責場地之清理，並回復原狀。

（四）申請使用者，未經本院同意，不得擅自增設燈光、音響等各項設備。如須臨時另接電源或其他電器設備時，應先經同意後辦理。

（五）大眾傳播事業、機關團體或個人作現場攝影、錄音、錄影實況轉播時，須經申請使用者及本院同意並自備器材。
（六）不得在本院四週擅自張貼海報、標語、旗幟等宣傳品。

（七）展出之宣傳由申請者負責，申請者如欲舉辦記者會、茶會或剪綵，請自行安排並知會本院業務承辦人員。

（八）展出會場佈置由申請者與本院共同研商決定後，由申請者負責，本院協助之。

（九）請柬、海報及宣傳簡介由申請者擬定，經本院審查通過後始得製作，其費用由申請者自行負責，本院主動邀請者宣傳海報由本院製作。
（十）展出作品之包裝、運送、保險，由申請者自行負責，本院主動邀請者，其運送、保險由本院負責。

（十一）作品如有被毀損或遺失情形，本院不負賠償責任。

（十二）展出者應依本院規定及管理人員之指導使用場地，如未依規定致使人員有傷亡或設備損壞者，申請者應負責賠償。

（十三）展出場地內，除懸掛作品及其說明資料外，不得任意張貼與展覽無關之宣傳資料。

（十四）展覽內容應依著作權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。若有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，均由申請者自行承擔法律責任。

（十五）為紀錄各項推廣活動，本院對各項展覽內容有攝影、錄影、宣傳等非營利性使用之權利。

（十六）本院展場內外於展出期間禁止擺設花籃、花圈。

（十七）展覽之佈置，須於展出前一日之下午四時前完成，展示品應於展覽結束次日上午十二時前領回，並將會場恢復原狀，逾時未處理者，本院得依權責逕予處理。

（十八）申請展出如有違反上述各款情形者，本院得立即停止其展出，並限制其於一年內不得提出申請展覽。

（十九）除公益之募款、義賣活動外，其他項目活動於展示期間不得從事交易行為，若活動有特定需求而產生交易行為，亦須先行報備經本院同意後不在此限。

（二十）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正補充之。
